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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书文献中的运河航路秩序*

王日根 曹 斌

摘 要：明清时期商书编写进入鼎盛期，有关运河航运方面的商业活动指导著作数量众多，内容包

括：对经商者行舟途中避盗情形的规诫，如对沿途的盗贼活动情况加以标识、慎雇船户、慎择泊船地点

和时间、慎露财、慎选经商旅行的伙伴等；告诫经商者防范盗匪的侵扰，如阻塞河道、乘机哄抢；闷香迷

客、老鸦讹商；假扮客商、乔装劫财；横截津路、杀人越货；兵为盗党，商客失怙，以及商客自救的办法

等。因为商人在运河中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只，穿梭不息的船只就成为盗匪们觊觎的对象，加上官兵

渎职、河水泛滥、灾异频发，商客遭遇到侵害的可能性就更大。商书文献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明清运河

航路秩序重要的指导性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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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活

跃，运河航运业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

面。无论是短途的镇市赶集，还是长距离的大

宗货物贩运，舟船都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

或缺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为了追逐什一之

利，水路行舟的经商者不但面临着风波覆舟的

危险，还时时遭受以杀人劫货为业的盗贼的侵

扰。经商途中商人们所遭遇到的种种盗贼劫

骗的危险，在明清时代出版的商书中也多有记

述①。商业类书中所包含的有关明清社会生活

的丰富内容，也吸引着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从

交通史、商品流通、商业史、知识与文化传承

等角度，以明清商书为基础分别展开论述，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商书中屡屡提及

的有关经商者在旅途中所遭遇的种种盗贼劫

骗偷抢等社会现象，因为记载相对较少的缘

故，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至今仍少有专论。

本文拟以明清商书中关于江河湖泊盗贼活动

的零星记载为背景，参照明清其他文献，试对

明清商人经商途中所经历的盗贼侵扰的情形

作一论述。

一、明清商书中对经商者

行舟途中避盗情形的规诫

有关商人经商行舟途中遭遇盗贼劫骗的

记述，虽然在商书中只占到很小的比例，却是

商人经商知识储备中的重要内容。明清出版

的商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经商者提出规

诫：

（一）对沿途的盗贼活动情况加以标识

路途中是否有盗贼活动，是商人们出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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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首先了解清楚的。若经行路段劫案多

发，盗贼活动猖獗，经商者的舟船往往会绕道

而行。若经行路段治安良好，则经商者自然可

以放心经过，从而节省了旅行的时间和费用。

因此商书中对于路途中有无盗贼活动的情况

记录颇多，如《天下水陆路程》云：“仪真闸通

上江运舡，五壩过客货，须邻大江，昼夜无

盗。”［1］146《士商类要》在介绍从苏州至芜湖的

水路时，特别指出经由东坝至芜湖，路途既近

便，又可以避开长江盗贼截杀的凶险：“如避

长江而走芜湖者，此路近便无盗，但冬月水

干，盘剥多费事耳。”［2］255

在出版时间较早的路程图引类商书中，往

往对沿路行船中有无盗贼的情况加以标识。

但是稍后的多数商书中叙述极为简略。究其

原因，商书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道听

途说得来的零星记载很难对实际情况作出普

遍反映，不能给商人在途中规避危险提供全面

参考，所以在稍后出版的商书中有关某地有无

盗贼活动的记录就逐渐消失了。

（二）慎雇船户

船户又称为舟子、舵公，他们一般以驾船

为生，受雇于来往商客，赚些微薄的赁资。因

为收入较低，生活艰苦，往往发生船户谋害商

客的事件，所以明清商书里也经常提醒经商者

外出经商时要慎雇船户。《士商类要》有“船脚

总论”一节，专论雇船只时的各种注意事项，

讲到商户如何通过对船只细节的观察判断船

户秉性，“如新下水，新修捻，件物家伙不齐

整，或齐整家伙，与船大小不相对，乃借来之

物。及邋遢旧船，失于油洗，人事猥衰，必是

少债船也。其看船之法，须是估梁头，算仓

口，看灰缝干湿，观家伙齐整，方可成交”。商

书作者似乎对于船户的印象普遍较差，认为船

户十有六七都是奸恶之徒，“船家乃暗贼，往

来介意提防”［2］301。当然，商书中也有评价船

户良善的，如《天下路程图引》记载：“杭州至

镇江路七站，水皆干，古称平江，盖自有来

矣。船户和柔，官塘河岸拽牵可穿鞋袜。”［3］375

尽管商书提醒商人要对船户保持警惕，但是商

人出行必须要雇船只，所以商书作者建议商人

一方面要对船户加以防范，另一方面也要体恤

船户，不能在船钱上任意刻扣。

（三）慎择泊船地点和时间

关于泊船地点和时间的选择，商书大体上

从三个方面提醒经商者注意，一是不能泊靠荒

郊野地，二是夜晚泊船应当谨慎，三是凶荒年

份应当防盗贼。“凡行船，宜早湾泊口岸，切不

可图快夜行。”［2］295《天下路程图引》云：“（杭州

至镇江路七站）人烟稠密，是处可泊，帷滥溪

小路，由塘棲至平望，人家少而水荡多，荒年

勿往，早晚勿行。”［3］375 所谓“荒年”，是指地方

州县因水旱灾害、庄稼歉收而发生饥荒的年

份。这时，受饥寒所迫，更多的人铤而走险，

拦路截抢，所以商书作者提醒经商者尤其要在

凶荒年份注意防盗。

（四）慎露财

如《商贾一览醒迷》云：“逢人不令露帛。乘

船登岸，宿店野行，所配财帛，切宜谨密收藏。

应用盘缠，少留在外。若不仔细，露帛被人瞧

见，致起歹心，丧命倾财，殆由于此。”［4］281-282《士

商类要》云：“若搭人载小船，不可出头露面，

尤恐船夫相识，认是买货客人。”［2］292在这则材

料中，商书撰者甚至要求经商者要尽量地掩盖

住自己的商人身份，以免使人生歹意，谋钱财。

（五）慎选旅伴

明清时代，商人外出经商，最忌孤身一人，

遇事时既缺乏照应，又往往容易被歹人觊觎。

同时，选择旅伴也需要慎之又慎，不然就会轻

则受骗，重则失财殒命。正如《士商类要》所

说：“凡出外要择的伴，庶几有辅。若路逢非熟

识之人，同舟同宿，未必他心似我，一切贵细之

物，务宜谨慎防护，夜恐盗而昼恐拐也。”［2］298

《杜骗新书》中也有“成锭假银换真银”的故

事，而经商者在路途中因为结交和搭载陌生人

而被劫的事例在明清文献中更是屡见不鲜。

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商人外出经商活

动的频繁，商人经商所遭遇的各种人为因素也

日益复杂，明代中后期的商书中对经商者在内

河行船途中规避盗贼劫骗的种种规诫也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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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了总结，给经商者提供了很好的出行参

考。但是，这些内容部分得自于作者的亲身经

历，部分得自于口耳相传的故事，受到时间与

地域的限制，未免流于僵化，失之片面和简

略。实际上，明清时代商人在内河行船遭遇

骗、盗、劫等凶险事件是一幅社会活动图景，

明清时期其他文献中对此方面的情形也多有

记载，它们是对明清商书中所述内容的更为具

体的补充。

二、明清其他文献中对经商者

行舟途中遇盗情形的记载

在资金汇兑业务很不发达的明清时代，商

人外出经商往往必须随身携带数目不菲的银

钱货物孤身在江湖上行走，因而容易成为图谋

不轨者觊觎的对象②。对于这些觊觎者而言，

为了获得商人的财物，他们处心积虑，采用各

种办法进行攫取和劫夺。其种种手段，不一而

足。以下将明清时代商人经商行舟途中所遇

到的骗、窃、讹诈、盗劫等各种情形作一分别

论述：

（一）阻塞河道、乘机哄抢

在商船穿梭来往的河道，沿岸居民选择在

窄浅的地段将砖石抛于河中，使船只经行时搁

浅，沿岸居民则乘机向商人讹诈财物，或者上

船哄抢财货，如道光《江阴县志》转述了明代

中期时江阴县的情况：“黄志有云，沿江居民

遇客船滞阁则啸其党剽掠之，并其船剖分之。

月城居民深夜运土塞河，客过则舟膠，乃倩以

分剥，因攫夺其货物。”［5］839-840

这种利用阻塞水道以便乘势抢劫的行为，

在地方志的编纂者看来，是因为该地教化未

行、人心贪利所致，故而将之归结于地方风俗

之未淳。清律中规定了“白昼抢夺”［6］5的惩处

办法，却对人为的阻塞水道、故意拦劫行船的

行为没有明确处罚办法，这使地方官在应对此

类劫案时增加了按自己的意志量刑的权重。

若没有特殊的因素（如会匪）影响，地方官员

更倾向于用教化而不是剿捕的方式加以解

决。江阴的地方官员认为这种哄抢行为属于

地方上的一种特殊风俗民情，可以采用设立自

新所等教化民众的方式来移风易俗，以便为商

旅行舟提供安全通畅的水道，为地方创造安定

的社会秩序。

（二）闷香迷客、老鸦讹商

经商者水路行舟时遭逢的凶险，有时是在

懵懂不觉中就落入劫盗者的瓮毂之中，任人摆

布却又无可奈何，如闷香迷客，即是如此。闷

香是一种熏人能使之昏迷的香，《坚瓠集》云：

“五行各有利用，而水更能辟邪，如人出行，舟

行及旅店中夜卧，贮清水一盂，则闷香无效。”［7］

雍正年间（1723 年~1735 年）户部右侍郎景日

昣在奏折中称：“又闻南方水程之上有一种船

贼，驾艇揽载，诱致行旅。或孤单，或三五伴，

一入其舱，总隶冥录。暗投蒙汗药于茶饭中，

入咽辄晕，遂勒项毙之，而掷之于深渊，名曰

闷香船。”［8］112-113 可见闷香迷客不仅在雍正年

间仍很活跃，而且作案手段异常残忍，身罹其

祸的商客往往难以幸免。

明代后期，商旅行舟中又会遇到另外一种

讹诈性的勒索，即扬州水老鸦。“水老鸦者，扬

州舟猾也。舟人多托故与客哄，其一即跳入水

中，久不出。其一与索命，行旅亦爽然自失，

不得不多与金帛求息。然跳水者伏行水中已

在二三十里外登岸矣。”［9］水老鸦利用出门在

外的商客害怕摊上官司的心理，设局诱骗客

商。而客商为了息事宁人，也不去深究事实真

相，只能拿钱消灾。

（三）假扮客商、乔装劫财

为了避开官府的追剿，也为了使商客疏于

防范，劫盗者也狡计百出，往往将自身乔装为

商客，以便于乘机行劫。成书于天启年间

（1621 年～1627 年）的《南京都察院志》记载江

防“巡约十八则”，其中一条也谈到了明后期

长江劫盗的特点，“以一二人妆为客商，或扮

为差，使先登船内。三四人为驾船水手，招呼

本船便带人货。伙内又将一二人投落饭店安

歇，窥有行商财帛，哄诱其人一同附搭。人货

上船，开行江上。先以善言蛊惑，或赌钱、或

明清商书文献中的运河航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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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牌，遂将药酒迷昏绑缚，黑夜丢弃孤洲，甚

之抛投下水，以灭其迹。或有得财数多，弃原

船而逃陆者”［10］242。从该段材料可以看出，劫

商团伙的内部已经有了相当严密的分工，装扮

成客商或者公差，意在解除搭船商人的戒心。

且有专门揽客者，到客店去拉拢客商，将其哄

骗上船，然后乘机劫财。

（四）横截津路、杀人越货

商客搭乘舟船出行，遇到上述几种情形虽

危险重重，但仍有失财而保命的机会。然而，

若路遇那些明火执仗、公然行劫而又人数众多

的劫匪，商人们不但财物尽失，而且性命也难

保全。鄱阳湖位于江西境内，是客商南北往来

的重要通道，湖中不但盗贼活动猖獗，而且手

段极其残忍：“湖有三山、四山，屹立波涛中，

为盗出没薮。他盗志在取财，湖中盗则必杀

人，谓不杀人则有失主，赃易败。而李再豪

者，所杀尤多。”［11］296 这是清代康熙初年的情

况，与商书中所记大致相同。

太湖及其支脉水域的盗贼也是异常凶恶，

如明末盗贼“劫太湖贾客，皆白昼阴伏渔舟

中，客舟至，则撒网以包之。其波荡入波涛

中，不知几十百人”［12］595。人数多、声势大是此

类劫盗者共同的特点，目的在于未劫之前首先

从气势上夺去商客的魂魄，使他们乖乖就范；

既劫之后又能从容撤去，而此时商客则往往惊

魂未定，无暇叫喊报官。

（五）兵为盗党，商客失怙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盗贼焚劫的危险，商人

们除了自己小心谨慎之外，还时时依赖沿途兵

防塘汛的保护。明清两朝的官府，一般都在地

势险要或者人烟较为荒凉、盗案多发的江河湖

泊沿岸设有巡检与守汛，以镇守地方、拱卫行

旅。因而舟船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在夜间停

船时，也往往选择在有塘汛驻兵的地方附近抛

锚。但是，驻防塘汛的官兵若与盗贼猫鼠同

穴、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的话，那么过往商客

却是连这点保护的屏障也不能依赖了。据《南

京都察院志》云：“江洋贼船，多与商船杂行，

先时尾跟，伺夜劫掠，此其故习。往时革多桨

沙船渔船，及禁商船不许夜行。商船停住，谕

于人烟辏集及兵船湾泊去处，谓可恃以无恐。

然狡黠之兵偷闲上岸，江多弛惫。甚则兵与盗

通，又甚则兵自为盗，及又假名盘诘，卖放真盗。

邀劫行商，索财肆横，莫可究诘。”［10］404有时，是

沿岸商铺的经纪与盗贼、守兵串通一气，共同

行劫：“又有一等违禁双桅沙船，交通积年埠

头经纪，揽装客货，至于夜深僻地，或勾引贼

船，或谋杀商命，甚至夹带硝磺等物出海通

夷，不可不慎。究其所自，皆由不肖营官受其

常例，任伊出没，实为厉阶。”［13］150

更有一种情形，营汛官兵不但对盗贼劫掠

包庇纵容，而且直接充当盗贼的眼线，为盗贼

通风报信，使盗贼知道何时有船停泊，以便于

他们劫掠。海螺牛角本来是营汛守兵互通声

气的用具，却被用来向劫盗者传递信息。通过

螺角的声调变换，表示出停泊货船装载财物的

多少、人员配备、有无防备等各种不同的信

息，这种完备的暗号传递方式也说明了该地区

守兵与盗贼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六）商客的自救

商书的规诫既不能面面俱到，旅途中盗贼

劫掠的凶险又千百不同。商人们在实际经商

过程中也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防盗窃的方

法。清代人王椷就记述了一位徽商刻绘乌龙以

防止舟子盗窃，比《士商类要》所说的“预用纸

雕灰印”的方法又复杂高明了很多［14］524-525。又

明代人记述，货船在夜晚停泊的时候，总是要离

岸数尺，以防窃盗上船偷窃［15］575。若是遭遇持

械抢劫的凶狠劫匪，一些商人会拉上几个经商

的同仁，结伴而行，以壮声势，吓退盗贼［16］3237。

明清文献中有关商人在行舟经商途中遭

遇凶险的记载，可以补充明清商书中相关部分

记述过于简略的不足，使我们对明清时期商人

经商所付出的艰辛有了更加具体而微的认

识。当然，商人在乘舟行商的途中，遭遇的危

险并非只来自劫杀或者窃骗，有时候，江湖变

幻莫测的风浪、沿途官员巡兵的敲诈勒索也会

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而商人应对盗贼的

措施，也不局限于以上几点。在实际行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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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人们往往也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

商书中的规诫或者口耳相传的经验作出某些

具体的调整。

三、影响明清商人

运河行舟安全诸因素分析

明清商书中在论述水路多盗的原因时，主

要归之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区位因素，即湖

泊、大江等处的荒僻地段易于潜藏匪类；其二

是社会因素，即发生灾荒的年份，盗贼活动也

较为猖獗。就实际情况而言，除了这两方面的

因素之外，商业经济的发展、塘汛防御的弊病

等，都是明清时期水路劫盗难以根绝的重要原

因。

（一）商人经商对舟船的依赖

商业的发展和从事经商事业人数的增多

推动了民间造船业的发展和舟船的普及，而舟

船所提供的出行便利及在运输货物上无可比

拟的优越性，使商人对于舟船有着很深的依

赖，凡是能够通舟船的地方，他们往往都会舍

陆行而乘舟船。明代的士大夫赵维寰经常奔

走于南北各地，他曾经比较走陆路与水路之优

劣，最后得出结论是走水路比陆路要方便：

“夫盗贼之虞，则水陆一也。陆路之苦，且勿

论骡轿顿憾，及饭钱腾涌。只行李上下骡背，

一日定有四次，其能堪乎？余往来南北，以性

躁急，不尽从水。然再三熟筹，毕竟水道为

便，识之以告来者。”［15］580对于从事于商品转输

贩运的商人来说，赵维寰的观点也道出了他们

在选择出行方式上的考虑。明清时期，舟船是

商人在出行时首选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在商品

经济活跃而又河湖纵横、水网密布的南方地

区，商人对舟船更是依赖。这是明清时期水路

针对过往客商的劫盗事件多有发生的重要背

景和客观因素之一。

（二）商业经济发展刺激了针对商客的劫

盗案件的频发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从事经商事业者

人数增多，推动了民间造船业的发展。而造船

业的发展又使舟船日益普及，便利了商品运输

和商人流动，也为盗贼拦路劫财提供了机会。

生活于康熙年间（1662 年~1722 年）的景星杓

在他的笔记体小说《山斋客谭》中讲述了一个

盗贼故事，该盗贼专门劫杀来往客舟，每夜必

杀数人，数十年间所杀商客近万人③。在这个

令人瞠目的数字背后，隐藏的是明清商品经济

大发展带来了商业流通的发达和经商者数量

众多的实质。

商船丛集的地区，也往往是盗贼活动较为

频繁的地方。如明代江防中的扬州营，管辖着

长江下游的一段水域，该地“乃陵寝之门户，

漕粮之咽喉。南北通衢，商贾辏集。素负繁华

虚名，奸宄易发，强盗每垂涎于兹”［10］310。相对

于普通百姓而言，商人仍是较为富裕的社会群

体，商贾聚集而官方管理又相对薄弱的水面就

成为劫盗者眼中的利薮。

（三）水域地形的复杂容易潜匿奸盗

无论是在内河还是海洋，水面历来是官府

控制和管理比较薄弱的地方。江河湖泊往往

跨州过县，州县交界地带也是盗贼滋生的巢

穴［17］357-359。如在北方“东平安山左右乃盗贼渊

薮，客舟屡遭劫掠。武德亦多盗之地，以北

直、河南三界往来，易于窜匿”［18］735。然而，无

论地处南北、无论水域大小，水流汇集的交界

地方都号称难治。清朝政府就曾尝试将地处

两省交界处的太湖的防御力量统一起来，于康

熙四年（1665 年）设立太湖营，分辖浙江、江南

两处水域［19］148。道光十三年（1833 年）两江总

督陶澍抱怨说：“洪泽湖地方为江南、安徽两

省交界。江南系河标中、右两营及漕标淮安城

守营汛地，安徽系泗州营管辖。该湖收纳

汝、颍、淮、沘、涡、淝、雒、泗、睢、浍，大小十

数水，周回五六百里，水面宽阔，四通八达。

庐、凤、颍、泗、徐、淮各处棍徒，以及山东之

沂、郯、滕、曹、单等处回匪往来其间，为逋逃

薮。”［20］158-159 兵汛分防，事权不一，使这些水流

四达之地既是商船鳞集的交通要道，又是劫案

频发的盗薮。

有些水域虽然不是州县交界地区，但是地

明清商书文献中的运河航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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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荒凉僻远，有时商船夜行至此湾泊，给了盗

匪可乘之机。绰墩湖是江苏昆山县境内的一

个小湖泊，地方荒僻，行舟被劫时有发生。明

末清初人孙永祚《泊雨绰墩湖》一诗云：“绰墩

湖边烟数树，野塘沉沉云水暮。问津前向不见

人，风雨孤舟何处住。咯上行人怕昏黑，暴客

纵横劫商客。渡头昨夜满腥风，官长差人捕不

得。吁嗟出门多畏途，风波贼盗无时无。安得

龚君满州县，佩刀带剑皆农夫。”［21］423-424除了交

界难治、荒野诲盗，商船遭劫在区位上的另一

个因素是地瘠民贫。有些濒临江湖的地区，百

姓穷困，即使丰收年份，土中出产也不足以敷

衍生计，造成民众相率为盗。

综上而言，水域空间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

给盗贼劫掠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但是，并不能

由此将它看作盗贼多发的充分条件。因为，若

是江河湖泊沿岸地区人民衣食无忧，社会矛盾

缓和，地方兵汛又能勤于职守，水域地理形势

的复杂造成的控制薄弱问题将会有效缓解。

（四）灾荒与季节性因素及其对劫盗案件

多发的影响

运河沿线各地水网纵横，容易发生水灾。

一旦灾害来临，庐舍漂没，庄稼颗粒无收，农

村中本来就已脆弱的家庭经济立即陷入解体，

灾民面临着饥荒的威胁。为了得到尺布以蔽

体挡寒、斗粟以苟延续命，灾民铤而走险，加

入劫掠过往商船的行列。清人有云：“夫人一

日不再食则饥，饥则为饿殍，试之盗劫，则不免

于横尸。夫民岂乐为横尸哉？饥驱之也。”［22］367

指出了饥荒之年多盗贼的根本原因。

因为水灾多发生于春夏之交雨水充沛的

时候，所以季节性因素在考察盗贼活动猖獗与

否时也值得注意。万历年间（1573 年～1620
年），太湖地区发生灾荒，殷应采盗贼团伙“以

五月乘夏水操轻舟十余艘，往来茭渎、沙塘港

之间”［23］137。又如雍正五年（1727 年）七月，署

理湖北总督傅敏上奏称：“今年五六月间，因

雨水过多，米价未平，当有湖南之安乡、龙阳

等处奸徒乘机抢劫行舟。”［24］162但是，也有官员

奏称秋季是商船劫案多发的时候［10］362，之所以

该地秋收之后盗贼劫掠更甚，是因为此时众多

商人在秋收之后收购粮食，并装船运往异地贩

卖，商人的活跃使针对商人的劫盗案件增多。

而冬季则因为天寒地冻，此时的穷民为衣食饥

寒所迫，多从事盗贼劫掠的活动。由上可见，

虽然具体情形不同，但是季节性因素在商船劫

掠案件多发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五）兵汛防守中的推诿与渎职

为了加强对江河湖泊等易于容藏奸宄之

处的管理，明清官府都在江河湖泊沿岸地方设

营立汛，分兵驻守，很大程度上震慑了心怀不

轨者的劫财图谋，有利于保障行旅的安全。但

是，明清营汛防守体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影

响了其控御效能的发挥，给盗贼以可乘之机。

首先是制度衍生的弊端。明清的营防塘

汛都是分营管辖，划界防御，水陆互不统属。

这导致了当发生盗案时，各守营或塘汛互相推

诿，或者彼处发生盗案，因为不在自己辖区之

内而坐视不救。乾隆初年江苏巡抚陈大受就

建议在太湖设立副将，打破疆域界限，统辖太

湖全营，以革除推诿的弊端［19］157。

其次是防兵的渎职。塘汛防兵地位低下，

兵俸微薄，因而防兵往往通过其他途径来维持

生计。水路上的营防塘汛原本是为消弭盗贼、

保护行旅者而设，却因为种种原因滋生了诸多

弊端。这不但削弱了兵汛防护地方的能力，也

使盗贼在利用有利地理因素而对商船进行劫

掠时更加有恃无恐。

（六）其他因素

明清时期针对在内地江河湖泊上过往商

船的劫掠，除了上述经济、灾荒、地理环境、兵

汛渎职等因素影响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第一，游民问题。所谓游民，既指本地游

手好闲、无所事事的闲民，又指来自外地而居

无定所、游移四方的流民。随着人口激增、土

地兼并加剧及商业的发展，游民的存在对以里

甲和保甲为社会控制基础的明清统治秩序造

成了很大的冲击，地方势族也利用游民从事违

法活动，游民与窝主相互结合成了一个通过劫

抢来谋取财物的利益共同体。户册上无名姓，

56



乡里间无田土的游民使官府无从缉捕，这是当

地居民充当窝主，利用流民劫掠的重要原因。

第二，船户贪走捷径。康熙中叶江苏巡抚

汤斌称：“苏郡为南北通衢，商贾往来如织。

又素称泽国，河港繁多，经商贸易之人，皆赖

舟楫以利攸行。应由官塘大河而走，晓行夜

泊，以保无虞。且沿塘各处巡船汛兵，联络防

守，稍有警息，亦可呼应追捕。乃有无知船

户，或贪捷径，或图赶路，每每竟由荒僻冒险

夜行，以致盗贼乘机窃发莫能救援。”［25］另有

一种情况是商人为逃避关卡收税、走荒僻水路

而被劫的情况。商人雇船只，必须通过正规开

设于埠头的平行，官府对此一再强调。但总有

商人为贪图雇资便宜而误上贼船。因此，商书

中一再提醒商人要通过平行雇船，并且不可对

船户过于悭吝。

第三，违反禁夜航限令。商人们往往起早

摸黑，昼行夜走，奔波在旅途中。雍正二年

（1724 年）鸿胪寺少卿葛继孔奏称：“盗案大抵

于河道内行劫者居多。夫从来河道船只，夜行

原所禁止，奈江浙差务繁多，遇夜势难停泊

……加以各路客商云集，赶程心急，或所载系

水鲜时物，不可越宿，更临年趁节，恐贸易失

时。……”［26］833 为了赶时间，突破了官府禁止

夜行的限令也是造成内河劫盗发生的因素。

综上所言，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商人行舟遭

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商

行舟者的相应增多，是劫案多发的社会背景。

受一时一地社会治安情势的差异及地理环境

复杂程度的不同，劫盗案件发生的频率也因之

在各地迥异。

结 语

商人在运河水路上行舟遭遇劫、窃等江湖

凶险，并不是明清时代独有的现象。在明代以

前的历朝历代，同类现象都有发生。但是，明

清时代却是商人行舟遭遇劫窃等凶险情况见

诸载籍最多的时期，这与流传于世的明清文献

相对较为丰富有一定关系。然而，更重要的原

因是随着明代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商

人数日益增多，内河运输以其运行便捷、价格

低廉而受到青睐，内河水道日渐喧嚣，因而针

对内河商人财货的犯罪活动因为有利可图而

大大增加了。

明清商书对于商人行舟途中可能遭遇的

凶险从多个方面提出规诫，给予商人以有益的

参考，却又失之于简略。劫掠商财者的方式和

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诸如上述阻塞河道、使用

迷药、勾结汛兵与牙行经纪、假扮客商等等，

使商人往往防不胜防。而影响劫案发生的因

素又受到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灾荒、地理环

境、驻防汛兵尽职程度等地理与社会状况的影

响。因而，面对如此情况复杂而多变的内河劫

掠，明清商书又难掩其介绍商人行舟遇险时内

容的贫乏和对商人提出规诫时的无力。

通过对明清时期商人运河行舟过程中遭

遇的各种劫窃凶险的研究可以看到，明清运河

的盗贼劫掠自明代中期以后日渐活跃，商人既

有风波覆舟之忧，更有盗贼劫财之患。而对于

官府来说，管理上的重陆轻水，又使盗贼的劫

掠难以根治，反而是愈演愈烈。明末的江南、

清末的长江中下游一带，都是盗贼和会党异常

活跃的地区。商人却步、商路梗阻，乃至于社

会秩序的混乱，都与此紧密相关。

注释

①据陈学文的研究，明清时期的商书较为重要的有二

十余种。而其中同书异名、相互抄袭的现象也多有存

在。本文的撰写主要依据明清商业书籍中《天下水陆

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士商类要》《新编杜骗新书》

等出版较早和较重要的几部商书。②如沈起潜《八坼

行》一诗，讲述了一个从外地来的商人，停靠在吴江县

八坼湖边，半夜被盗贼残忍的杀害的事情。参见清人

张应昌辑《国朝诗铎》卷十，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1627册），第5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③景

星杓：《山斋客谭》，该书卷七“老盗”条云：“童新郎

者，江湖老盗也。以舟为巢穴，凡至一处，必购其地之

舟以载客，舟夜歼之，而有其财货。每夜必杀数人，剖

腹而沉之，令不浮露，故其党号□鱼大王。历江湖凡

数十年，沉客盈万。既老，犯于衢而获于苏大中丞张

公，奏斩之。”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8册），上

明清商书文献中的运河航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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